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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6月29日、2020年9月14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以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于2020年8月13日实施完毕。本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由194,015,820股增加至252,220,566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94,015,820元增加至

252,220,566元。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20日、2020年6月30日、2020年8月6日、2020年9月8日

及2020年9月1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9）、《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67）、《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80）。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

案手续，并于2020年11月9日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营业执照》变更

仅涉及“注册资本” ，其他登记信息未变。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8585112XY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388号8幢501室

法定代表人：GERALD� G� WONG

注册资本：人民币25222.0566万

成立日期：2006年3月14日

营业期限：2006年3月14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作计算机和通信软件，计算机和通信网络设备维护；生产光纤交换机等电

信终端设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的维

修和再制造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通讯设备批发，通信设备制造（除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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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剑桥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IPO” ）前股东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 Holding” ），在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153,45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52,220,566股， 下同）的

4.42%。 上述股份来源于IPO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

转增的股份，且已于2020年11月1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CIGHolding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1.11%，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

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CIGHolding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

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数量的25%。 若在减持剑桥科技股票前，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

的价格。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GeraldGWong（持有CIGHolding50.3968%股权）承诺其个人

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剑桥科技股份数量将不超过其个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剑桥科技股份总

数的25%。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Limited

5%以下股东 11,153,454 4.42%

IPO前取得：5,076,675股

其他方式取得：6,076,779股

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Limited

47,636,618 18.89%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343,334 5.69%

上海康令的唯一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

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Limited

11,153,454 4.42%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计 73,133,406 29.00% —

上述减持主体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

原因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

Limited

不超过：2,

788,363股

不超过：

1.11%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2,788,363股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788,363

股

2020/12/2

～

2021/5/30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股东自

身资金

需求

注：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2020年11月16日起至2021年5月14日止。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CIG� Holding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 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 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六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1%。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11%，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CIG� Holding此前承诺：（1）自剑桥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剑桥科技股份，也不要求剑桥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

起24个月内， 若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剑桥科

技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当首次出现剑桥科技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剑桥科技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剑桥科技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剑桥科技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剑桥科技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则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拥有的剑桥科技股份的锁

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

价格指剑桥科技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2）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

司股票。（3）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数量的25%。若在减持剑桥

科技股票前，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剑桥

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4）若拟减持剑桥科技股票，将在减持前3个

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且该等减持将于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内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

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行。

Gerald� G� Wong承诺：自剑桥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剑桥科技股份，也不要求剑桥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锁定期届满之

日起24个月内， 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

持有的剑桥科技股份，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

持前述股份前，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当首次出现剑桥科技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剑桥科

技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剑桥科技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剑桥科技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剑桥科技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拥有的剑桥科技股份的锁定期将

自动延长6个月。 若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

剑桥科技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本人在任职期间（于本承诺中的所有股份锁定期结束后）内每年转让的

剑桥科技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剑桥科技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

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剑桥科技的股

份。 另，在本人担任剑桥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剑桥科技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

持有剑桥科技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剑桥科技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此外，CIG� Holding的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CIG� Holding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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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

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44,297,

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2%。 本次股份质押后，傲农投资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45,623,995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数的59.6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59%。

●截至2020年11月10日，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材先生、

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04,643,063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的60.9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3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傲农投

资关于办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延期

购回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初始交易日

原质押到期

日

延期购回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傲农投

资

是 920.4 否

2017年11月9

日

2020年11月6

日

2021年11月5

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77% 1.36%

2、本次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傲农投

资

是 59.6 否 是

2020年11

月6日

2021年11

月5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24% 0.09%

本次为补

充质押 ，

不涉及新

的融资安

排

3、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吴有材

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与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吴

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傲农

投资

244,297,520 36.22 145,027,995 145,623,995 59.61 21.59

11,310,

495

0

1,689,

505

0

吴有林 88,119,437 13.06 57,078,167 57,078,168 64.77 8.46 0 0

6,500,

000

0

吴有材 3,176,029 0.47 1,940,900 1,940,900 61.11 0.29 0 0 0 0

傅心锋 156,000 0.02 0 0 0.00 0.00 0 0 156,000 0

张明浪 123,500 0.02 0 0 0.00 0.00 0 0 123,500 0

郭庆辉 123,500 0.02 0 0 0.00 0.00 0 0 123,500 0

合计 335,995,986 49.82 204,047,062 204,643,063 60.91 30.34

11,310,

495

0

8,592,

505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

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50%。

1、傲农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0,776,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1.25%，占公

司总股本的14.94%，对应融资余额为43,800万元；傲农投资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7,957,

5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35%，占公司总股本的2.66%，对应融资余额为9,900万元。

吴有林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8,920,667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5.52%，占公

司总股本的7.25%，对应融资余额为27,900万元；吴有林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157,

5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26%，占公司总股本的1.21%，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万元。

吴有材先生质押股份数量为1,940,900股，均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1.11%，

占公司总股本的0.29%，对应融资余额为7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

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

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傲农投资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是控股股东对前期股份质押的延期购回和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

2020-206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8,759,92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578号）文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11

家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5,584,556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5月18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公司股份总数由434,205,750股变

更为509,790,306股。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共涉及9家发行对象共14名股

东。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8,759,923股，限售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

满，并将于2020年11月1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509,790,306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3,992,94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25,797,362股。

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并分批于

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共计10,200,000股的登记工作。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9,790,306股增加至519,990,306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3,992,94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5,997,362股。

2020年7月20日，公司依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与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完成相关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61,2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19,990,306股变更为517,829,056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3,992,94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333,836,112股。

2020年9月2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236,007,056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保持

517,829,056股不变，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2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7,829,056股。

2020年10月22日，公司实施完毕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517,829,0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转增新增股份155,348,717股，公司总股本

由517,829,056股变更为673,177,773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46,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127,177,773股。

2020年11月6日，公司依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1,300,000股的登记工作。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73,177,773股增加至674,477,773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546,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8,477,773股。

除上述事项外，自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申请

上市的9家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已严

格执行上述安排，无其他特别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傲农生物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本次

限售股份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傲农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

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8,759,92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南方资本－华能信托·悦盈15号单一资金

信托－南方资本－傲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207,177 3.14% 21,207,177 0

2 严寒 6,362,153 0.94% 6,362,153 0

3

厦门盈時翰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877,651 0.72% 4,877,651 0

4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惠

融优选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72,810 0.59% 3,972,810 0

5

北信瑞丰基金－西藏信托－云鼎10号单一

资金信托－北信瑞丰基金百瑞11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4,506,307 3.63% 24,506,307 0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闽清兴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27,624 0.42% 2,827,624 0

7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轻盐

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22,022 0.45% 3,022,022 0

8

太平洋资管－招商银行－太平洋卓越港股

量化优选产品

2,827,623 0.42% 2,827,623 0

9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88,819 0.32% 2,188,819 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瑞合三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1,459,212 0.22% 1,459,212 0

1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830,433 0.57% 3,830,433 0

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集

利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29,605 0.11% 729,605 0

1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72,960 0.01% 72,960 0

14

南方基金－工商银行－南方基金新睿定增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5,527 0.13% 875,527 0

合计 78,759,923 11.68% 78,759,923 0

注：2020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按照

比例，上述14名股东原来持有限售股合计为60,584,556股，经转增后增加了18,175,367股，最终所持限

售股数合计78,759,923股。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5,397,770 -72,397,770 13,000,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3,080,003 -6,362,153 36,717,85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8,477,773 -78,759,923 49,717,85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546,000,000 78,759,923 624,759,92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46,000,000 78,759,923 624,759,923

股份总额 674,477,773 - 674,477,773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9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11,581,01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723号），核准公司向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 ）发行1,

511,581,011股股份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74,251,871股股份予以注销。

（三）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向苏汇资管以4.09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11,581,011股，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四）锁定期安排

根据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苏汇资管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汇鸿股份的股份自相关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 苏汇资管所持公司1,511,581,011股股份原定于2018年11

月16日解除限售。

基于对公司发展信心，苏汇资管于2018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11日作出自愿追加股份锁定12个

月的承诺，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2019年11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追加股份锁定期限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公告编号：2019-090），苏汇资管股

份锁定期限累计60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1,581,011 60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向苏汇资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1,511,581,011股,原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274,251,871股予以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516,106,500股变为1,753,435,640股。

2015年11月23日，公司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6名特定对象以4.09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88,997,552股，公司总股本由1,753,435,640股变为

2,242,433,192股。

除上述事项外，自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发生其他股本数量变

化的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1,511,581,01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7.41%。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承诺主体：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一）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苏汇资管承诺“公司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汇鸿集团

的股份自相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汇鸿集

团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因上市

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

（二）2018年10月25日，苏汇资管承诺“1、苏汇资管所持汇鸿集团限售股份1,511,581,011股，自

愿继续锁定12个月，具体时间于2018年11月17日起至2019年11月16日止。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

苏汇资管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应

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的

锁定期内，苏汇资管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汇鸿集团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汇鸿集团，归汇

鸿集团所有。 ”

（三）2019年11月11日，苏汇资管承诺“1、苏汇资管所持汇鸿集团限售股份1,511,581,011股，继

续自愿继续锁定12个月，具体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起至2020年11月16日止。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

内，苏汇资管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

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

的锁定期内，苏汇资管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汇鸿集团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汇鸿集团，归

汇鸿集团所有。 ”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期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张云建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重

组持续督导工作，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委派辰子先生接替相

关工作，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蒋静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重组持续督

导工作，申万宏源委派蒋国远先生接替相关工作，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辰子先

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重组持续督导工作，申万宏源委派朱忆先生接替相关工作，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3日、2017年1月13日、2019年12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3）、（公告编号：2017-002）、（公

告编号：2019-101）。

申万宏源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

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汇鸿集团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11,581,01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1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511,581,011 67.41 1,511,581,011 0

合计 1,511,581,011 67.41 1,511,581,01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511,581,011 -1,511,581,011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11,581,011 -1,511,581,011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730,852,181 1,511,581,011 2,242,433,19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30,852,181 1,511,581,011 2,242,433,192

股份总额 2,242,433,192 - 2,242,433,192

八、上网公告附件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04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湖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仙桃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及于2020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时间

过半的进展公告》，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减持计划基本情况

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集泰慧鑫” ）、原合计

持股5%以上的股东湖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九派” ）及其一致行动人仙桃九派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九派” ）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减持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2%；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新余集泰慧鑫预计所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3,3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湖北九派预计

所减持股份数量将不超过2,24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33%；仙桃九派预计所减持股份数量

将不超过1,1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7%。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注销股份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且保持减持比例不变。 鉴于公司于

2020年5月11日注销库存股份998,019股，总股本从168,000,000股减少至167,001,981股，且于2020

年6月4日以167,001,981股为基数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从167,001,981股增加至233,802,773股，新余集泰慧鑫预计减持股份数量调整

为不超过4,676,055股，湖北九派预计减持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3,109,576股，仙桃九派预计所减持

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566,478股。

二、股东减持情况

2020年11月1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新余集泰慧鑫、湖北九派及其一致行动人仙桃九派出具的《关于

减持所持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股东的减持计

划期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新余集泰慧鑫、湖北九派及其一致行动人仙桃九

派的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

东

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比例（%）

湖

北

九

派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17日 487,460 8.691 0.21%

2020年6月18日 894,900 9.328 0.38%

2020年6月29日 600 8.88 0.00%

2020年7月7日 349,800 10.07 0.15%

2020年8月5日 605,200 13.64 0.26%

合计 2,337,960 10.422 1%

新余集泰慧鑫、仙桃九派在减持计划实施期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新

余

集

泰

慧

鑫

合计持有股份 9,600,048 5.71% 13,440,067 5.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600,048 5.71% 13,440,067 5.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湖

北

九

派

合计持有股份 6,000,181 3.57% 6,062,293 2.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0,181 3.57% 6,062,293 2.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仙

桃

九

派

合计持有股份 3,337,700 1.99% 4,672,780 2.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37,700 1.99% 4,672,780 2.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备注：

1、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注销库存股份998,019股，总股本从168,000,000股减少至167,001,981

股，且于2020年6月4日以167,001,981股为基数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4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从167,001,981股增加至233,802,773股。 因此，本次减持前，公司

总股本以168,000,000股计算；本次减持后，公司总股本以233,802,773股计算。

2、湖北九派、仙桃九派合计持股比例低于5%，公司已于2020年7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和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

告》，在前述公告披露后，湖北九派和仙桃九派合计减持9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41%。

3、前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形成的股

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新余集泰慧鑫、湖北九派及其一致行动人仙桃九派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新余集泰慧鑫、湖北九派及其一致行动人仙桃九派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及其相关承诺不存在差异。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本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到期，如上述股东未来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备查文件

新余集泰慧鑫、湖北九派、仙桃九派出具的《关于减持所持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

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20-063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高管张德凯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部分监事、高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其中，公司

高管张德凯先生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即自2020年11月3日至2021年5月2日）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2%）。

近日，公司收到高管张德凯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

例

张德凯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5日 140.90 165,445 0.051%

2020年11月6日 136.93 34,555 0.011%

2020年11月9日 134.15 200,000 0.062%

合 计 - - 400,000 0.124%

注1：张德凯先生本次减持股份均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参与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

注2：上述比例合计数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德凯

合计持有股份 2,411,550 0.750% 2,011,550 0.6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2,888 0.190% 202,888 0.0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1,808,662 0.560% 1,808,662 0.56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高管张德凯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严格遵守了《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

2、截至2020年11月9日，张德凯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张德凯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张德凯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20-06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坚朗五金”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授权日

专利类

型

专利权

人

滑轮及推拉窗 ZL�201811523064.4 2018年12月13日 2020年10月23日

发明专

利

坚朗五

金

注：上述发明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滑轮及推拉窗” 的专利提供了一种在任意位置定位的滑轮及推拉窗。 滑轮，安装于推拉窗的扇体上，使扇体与推拉

窗的框体滑动配合。 操作调节件使调节件与内壳抵接，驱动内壳相对外壳转动，从而带动安装于内壳上的轮体转动，使轮

体与外壳抵接，进而对轮体进行锁紧，最终将推拉窗进行锁定，实现了推拉窗开启到任意位置均能完成定位的效果，并且

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有利于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2020

—

066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14：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公司综合大楼三楼会议

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股份329,715,58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2989%。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328,707,7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02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名，代表股份1,00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7名，代表股份1,470,1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2867%。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先生和

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9,715,5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70,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